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水平体育赛事资助协议书

甲方：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负责人：
地址：
电话：


乙方：
负责人：
地址：
电话：

为进一步推动南山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提升办赛质量，扩大高水平赛事影响力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签订以下协议：
第一条 赛事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赛事日期、地点及规模等：
（一）活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活动场次/天数：  日
（三）活动举办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
（四）活动参与人数：约       人
（五）活动主要参与对象：   
第三条 甲方职责
甲方对乙方具有业务指导、督促检查的职责。
第四条 乙方职责
（一）乙方负责赛事的筹办事宜，并按要求接受甲方监督。
（二）乙方须及时向甲方报送相关材料。
1.申报相关材料：
主要包括：《南山区高水平体育赛事资助项目申请表》、资助单位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、国家体育管理部门、省体育管理部门等签订的赛事或大型体育活动运营授权书、合同或批文、高水平体育赛事或大型体育活动的组织方案、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、赛事请示函、赛事经费预算表。
2.验收材料：
资助项目完成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须向甲方指定的单位递交验收材料，内容包括：秩序册、成绩册、赛事总结、赛事相关现场照片（10张）、视频（2-3分钟）、宣传推文、费用明细表等。
（3） 乙方须全力做好赛事安全、后勤保障等工作，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。
（4） 乙方须为参加赛事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，因故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均由乙方负责。
（五）乙方须在赛事举办前60个工作日内将赛事竞赛规程上报到甲方相关科室。
（六）本次赛事不得委托第三方承办，乙方须独立核算，并及时提供税务票据，按要求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。
（七）赛事结束之日起10日内，乙方须到甲方指定的审计单位进行赛事审计，并按照相关审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赛事材料。
第五条 资金使用规定
资助经费使用范围主要包括场租、灯光、音响、安保、医疗、保险、志愿者、宣传等费用，与赛事相关的接待费、中介费、出场费、奖金等不得列入该资助资金支出范围。相关支出标准参照《深圳市主办（承办）和参加大型体育赛事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第六条 资金拨付及使用
（一）甲方资助乙方承办该项赛事，并在赛后拨付赛事资助款不超过人民币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赛事结束之日起 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根据乙方开具的税务发票及第三方审计报告结果，根据经审定的办赛总支出情况确定并拨付资助款。
审计合格则按审定的办赛总支出的一半支付资助款项，最高不超过本条第（一）款确定的资助额度。
（三）支付方式：甲方按规定将有关经费转账至乙方账户。
户名：
开户行：
账号：
（四）乙方在使用甲方拨付的经费时，须专款专用，每张票据均须注明该项活动名称。其中1000元以上的费用必须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保留支付凭证；乙方一次性购买超过3000元金额物资时，必须与对方公司签订购销协议或采购合同，不超过3000元的须罗列购买清单。
第七条 变更事项处理
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者，乙方须提交书面申请报送甲方审核决定：
（一）变更项目承办机构。
（二）变更已批准的资助项目名称。
（三）变更资助项目的赛事形式。
（四）资助项目内容有重大变化。
（五）资助项目延期。
（六）终止资助项目。
（七）其他需要审批的重大变更事项。
上述变更事项如未经甲方同意，甲方有权不予以资助。
第八条 违约责任
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为验收不合格，将承担违约责任，甲方有权视情形依法做出取消资助资格、降低或拒绝支付资助款等相应处理：
（一）违反《体育法》等其他有关规定的。
（二）有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。
（三）未按照项目计划执行，或与批准的资助项目内容严重不符的。
（四）出现安全事故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。
（五）多次延期仍不能完成项目承办的。
（六）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，将政府资助资金挪作他用的。
（七）项目申报、评审、验收工作中有行贿行为的。
（八）其他违法和严重违规事项。
第九条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共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条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有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可诉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。
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
 

